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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谷股份”）的委托，担任其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或

“本次挂牌转让”）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已就本次股票挂牌并公开转

让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

意见书”）。现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上海

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的要求，就有关本次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事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

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已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原法律意

见书不可分割的部分；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同样适用于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原法律意见书中的定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中谷股份本次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之目的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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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反馈意见》第一条：公司股东中包括契约型基金： 

（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持有公司股权的契约型基金是否依法设立并规

范运作，是否已接受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监管，是否已经依法办理登记备案，并

发表明确意见。 

（一）中谷基金的设立和运作 

1、中谷基金设立条件 

根据《中诚信—中谷物流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基金募集期结束后，符合下

列条件，基金管理人将全部募集资金划入托管账户，基金托管人核实资金到账情

况，并向基金管理人出具基金资金到账情况，基金成立： 

（1）基金份额持有人人数不超过 200 人，基金的初始资金合计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存续期间资产合计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

外； 

（2）基金管理人于基金成立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专区或通过其他途径发布

基金成立公告； 

（3）基金托管人的职责自基金成立后开始。 

 

2、中谷基金的设立情况 

（1）份额持有人和认购金额 

经核查，中谷基金的份额持有人及其认购金额如下： 

（2）基金成立公告 

根 据 中 国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业 协 会 私 募 基 金 公 示 信 息

序号 基金投资人 认购金额（元） 持股比例（％） 

1 黎  明 7,000,000 68.627 

2 胡晓丹 1,200,000 11.765 

3 贺  梅 1,000,000 9.804 

4 祝志清 1,000,000 9.804 

合计 10,20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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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fund/266064.html）显示，中谷基金的基金管

理人中诚信基金已将基金成立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公告。 

（3）资金到账情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托管部于 2015 年 11 月 18 日出具《募集资金到

账确认函》，确认中诚信基金管理的中谷基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到账。 

 

3、中谷基金的运作 

中诚信基金作为基金管理人，已分别与中谷基金的基金投资人签订了《中诚

信—中谷物流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就基金的成立、申购、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托管、投资、收益分配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并向基金投资人出具了《风险揭示书》

和《投资者告知书》，且采取了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基金投资人的风险识别能力

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行了评估。 

根 据 中 国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业 协 会 私 募 基 金 公 示 信 息

（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fund/266064.html）显示，中谷基金的运作状

态为正在运作。 

 

（二）中谷基金的监管和备案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出具的编号为 SC9306

号《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显示，中谷基金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了登记并办理了相关备案

手续。 

 

（三）小结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中谷基金依法设立并规范运作，已接受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的监管并依法办理了相关登记备案手续。 

 

（4）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确保公司的《公开转让说明书》、《股票初始登记明

细表》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提交的其他股份登记材料中的股东信息的一

致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确保《公开转让说明书》、《股票初始登记明细

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fund/266064.html
http://gs.amac.org.cn/amac-infodisc/res/pof/fund/2660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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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提交的其他股份登记材料中的股东信息一致。 

二、《反馈意见》第二条：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公司历史沿革中存在多次

大额货币增资。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上述增资款的资金来源，并对公司

注册资本是否充足发表意见。 

（一）历次增资情况 

中谷股份自 2010 年 3 月 5 日设立至今，共进行了五次增资，具体情况如下： 

1、2010 年 11 月第一次增资 

2010 年 11 月 15 日，海运有限出具《股东决定》，同意将中谷有限注册资本

增加至 3,000 万元，新增的 2,000 万元由海运有限以现金方式认缴，同时修改公

司章程相应内容。 

2010 年 11 月 29 日，上海鼎一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鼎一验（2010）第 011 号

《验资报告》。经该报告载明，截止 2010 年 11 月 24 日，中谷有限的新增人民币

2,000 万元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 

2010 年 11 月 30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向中谷有限换发

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谷有限的股东和股权结构具体如下： 

 

2、2013 年 7 月第二次增资 

2013 年 6 月 7 日，海运有限出具《股东决定》，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6,000 万元。新增的 3,000 万元由海运有限以现金方式认缴，同时修改公司章程

相应内容。 

2013 年 6 月 30 日，上海上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上咨会验 2（2013）第 103

号《验资报告》。经该报告确认，截止 2013 年 6 月 27 日，中谷有限新增人民币

3,000 万元注册资本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 

2013 年 7 月 10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向中谷有限换发新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上海中谷新良海运有限公司 30,000,000 100.00 货币 
合计 30,000,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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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完成后，中谷有限的股东和股权结构具体如下： 

 

3、2014 年 5 月第三次增资 

2013 年 11 月 25 日，海运有限名称变更为上海中谷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2014 年 5 月 26 日，海运集团出具《股东决定》，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

至 12,000 万元。新增的 6,000 万元由海运集团以现金方式认缴，同时通过公司新

章程。 

2014 年 5 月 30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局向中谷有限

换发新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谷有限的股东股权结构具体如下： 

 

4、2015 年 7 月第四次增资 

2015 年 7 月 22 日，中谷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全体股东同意公司增加谷洋

投资、美顿投资、沈庆敏为新的股东并成立股东会；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14,250

万元人民币；新增注册资本 2,250 万元由谷洋投资、美顿投资、沈庆敏分别以现

金认缴。 

2015 年 7 月 22 日，谷洋投资、美顿投资、沈庆敏与中谷有限签署《增资协

议》，约定谷洋投资、美顿投资、沈庆敏分别以现金 3,000 万元、750 万元、750

万元认缴中谷有限 1,500 万元、375 万元、375 万元的新增注册资本，溢价部分

计入资本公积。 

2015 年 8 月 17 日，上海上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上审验[2015]25 号《验资报

告》。该报告载明，截止 2015 年 8 月 17 日，新增人民币 2,250 万元注册资本已

足额缴纳。 

2015 年 7 月 24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局向中谷有限

换发新的《营业执照》。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上海中谷新良海运有限公司 60,000,000 100.00 货币 
合计 60,000,000 100.00 -------------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上海中谷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120,000,000 100.00 货币 
合计 120,000,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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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变更和增资完成后，中谷有限的股东股权结构如下： 

 

5、2015 年 11 月第五次增资 

2015年11月9日，中谷股份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一致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015年11月12日，中谷基金管理人中诚信基金与中谷股份、海运集团、谷洋

投资、美顿投资、沈庆敏签订了《增资协议》，约定中诚信基金管理的中谷基金

以现金1,008万元人民币认缴中谷股份180万元的新增注册资本，溢价部分计入资

本公积。 

2015年11月19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中谷股份换发新的《营业执照》。 

2015年11月23日，瑞华会计师出具瑞华验字[2015]31160022号《验资报告》，

确认截至2015年11月23日，新增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谷股份的股东和股权结构如下： 

 

（二）历次增资的资金来源 

根据海运集团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确认海运集团向中谷股份

历次增资的资金为自有资金，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积累的资金和股东注入的资

本金。 

根据谷洋投资提供的《合伙协议》、谷洋投资及其合伙人出具的《说明》并

经本所律师核查，确认谷洋投资为实施股权激励而设立的持股平台，谷洋投资向

中谷股份增资的资金为自有资金，来源于谷洋投资合伙人家庭历年收入的积累。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金额（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上海中谷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120,000,000 84.21 货币 
2 上海谷洋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5,000,000 10.53 货币 
3 上海美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750,000 2.63 货币 
4 沈庆敏  3,750,000 2.63 货币 
合计 142,500,000 100.00 --------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金额（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上海中谷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120,000,000 83.160 货币 
2 上海谷洋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5,000,000 10.395 货币 
3 上海美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750,000 2.599 货币 
4 沈庆敏  3,750,000 2.599 货币 
5 中诚信—中谷物流投资基金 1,800,000 1.247  
合计   144,300,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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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顿投资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的访谈，确认美顿投资向中谷股

份增资的资金为自有资金，来源于美顿投资股东上海桥融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上海世园桥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其的出资。 

根据沈庆敏提供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访谈，确认沈庆敏向中谷股份增资

的资金为自有资金，来源于其家庭历年收入的积累。 

根据中诚信基金和中谷基金投资人祝志清、贺梅、胡晓丹、黎明出具的《确

认书》并经本所律师访谈，确认中谷基金向中谷股份增资的资金为基金投资人的

自有资金，投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来源于基金投资人的个人合法收入。 

 

（三）注册资本的充足性 

本所律师核查了中谷股份自设立以来的全部工商变更登记资料和《验资报

告》后认为，公司设立和历次增资均采取货币出资的方式，已按照《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程序，除 2014 年 5 月的增资未进行验资外，

其他历次增资均进行了验资，符合当时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注资形式和

比例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中谷股份股东的

出资真实、充足、有效、合法合规。 

 

三、《反馈意见》第三条“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公司主要经营集装箱运输。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1）公司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

并对公司业务资质的齐备性、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一）公司经营业务和所需资质情况 

根据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其出具的《说明》，公司的经营范围、实际业务

和所需资质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实际业务 所需资质 

中谷股份 

从事海上、航空、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钢材、木材、建筑

材料、针棉纺织品、日用百货、机电产品销售，集装箱租赁，仓储，

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国内

沿海外贸集装箱内支线班轮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集装箱 
水路运输 

国内沿海及

长江中下游

的水路运输

的相关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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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的资质情况 

1、水路运输资质情况 

2015 年 3 月 1 日，中谷有限取得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核发的编号为交沪

XK0360 号《水路运输许可证》，起止日期从 2015 年 2 月 27 日到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经营范围为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国内沿海外贸集装箱内支线

班轮运输。 

 

2、水路集装箱班轮运输备案情况 

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实施的《关于国内水路集装箱班

轮运输实施备案管理的通知》的规定，水路运输经营者可自主决定开辟或调整国

内水路集装箱班轮运输航线，集装箱班轮运价实行市场调节价。水路运输经营者

应当在班轮航线开航 7 日前，将使用的船舶以及班期、班次和运价报给为其颁发

《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水路运输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备案受理机构”）

备案；变更班期、班次、运价或者停止经营部分或全部班轮航线的，应当在变更

或停止经营的 7 日前，报备案受理机构备案。备案应通过国内水路集装箱班轮运

输备案系统，实行网上备案、网上受理。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谷股份已按照上述规定将相关信息在上海航运交易所

（http://www.sse.net.cn）的国内水路集装箱班轮运输备案系统进行了备案。 

 

3、船舶运营资质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自有的 4 艘船舶和光船租赁的 8 艘船舶均持有现行有

效的《船舶营运运输证》和《年检合格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船舶 编号 经营范围 有效期限 

1 新海明 沪 SJ（2010）01237 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 2016 年 3 月 11 日 

2 中谷泰山 沪 SJ（2014）0275 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 2017 年 6 月 10 日 
3 中谷上海 沪 SJ（2015）0327 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 2021 年 1 月 3 日 
4 中谷辽宁 沪 SJ（2015）0338 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 2016 年 3 月 16 日 
5 海澜中谷 3 沪 SJ（2012）0213 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 2016 年 5 月 7 日 
6 海澜中谷 6 沪 SJ（2012）0202 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 2017 年 6 月 15 日 
7 海澜中谷 8 沪 SJ（2012）0221 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 2016 年 6 月 23 日 
8 海澜中谷 9 沪 SJ（2012）0205 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 2016 年 3 月 11 日 
9 海澜中谷 16 沪 SJ（2013）0230 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 2016 年 9 月 9 日 
10 海澜中谷 18 沪 SJ（2013）0235 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 2016 年 9 月 26 日 

http://www.sse.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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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照盛世 沪 SJ（2014）0303 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 2020 年 3 月 12 日 

12 日照鸿运 沪 SJ（2014）0307 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

国内沿海外贸集装箱内支线班轮运输 2019 年 7 月 10 日 

 

（三）小结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中谷股份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和认证，

中谷股份不从事特许经营业务，中谷股份业务资质齐备，相关业务合法合规。 

 

（2）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经营范围、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若存在，

请核查公司的规范措施、实施情况以及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相关风险控制

措施。并对其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意见。 

根据中谷股份的基本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章程》、《审计报告》、现行有效的

资质以及其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就报告期内中谷股份业务合同的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中谷股份报告期内的主营业务为服务于货物贸易的集装箱运输，致

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的“门到门”综合物流服务，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均为主营

业务收入，公司资质合法有效，中谷股份不存在超越资质、经营范围和使用过期

资质的情况。 

 

（3）公司是否存在相关资质将到期的情况，若存在，请核查续期情况以及

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若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请核查该事项对公司持续

经营的影响。”  

根据上文所述，部分船舶的船舶运营资质存在即将到期的情况。根据中谷股

份出具的《说明》，公司已向主管部门递交续期申请材料，预计 2 月份内完成证

照续期工作，不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中谷股份严格按照

各项资质的要求开展业务，在业务开展和运营等各方面持续保持取得资质的条

件，短期内不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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